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8日在大连市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胜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二、同意关于修改《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2001年度股东大会年会通过了作为公司章程必备文件之《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根据《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起草的有关示范规则，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了重新修订。

上述两项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正文（草案）将一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布，并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同意公司参股投资三亚湾家化联合开发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加强资本运作，参与土地的前期开发，拓展公司盈利渠道和能力，公司拟参股组建三亚海棠湾家化联合开发公司，联合开发三亚海棠湾项目。三亚海棠湾家化联合开发公司作为三亚海棠湾项目的开发主体，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我公司拟出资1000万元，占该项目股权比例的10％。

我公司拟参股组建的三亚海棠湾家化联合开发公司将主要参与开发的区域位于海棠湾概念性总体规划区的南部区域，包括豪华海景酒店、中心旅游小镇、水景高尔夫社区、坡地别墅、影视城、商业中心、公园、游艇社区、红树林保护区等，开发范围为41平方公里。

参股上述项目公司对我公司资金投入量要求相对较低，且不再承担该项目公司日后融资及相关担保义务，风险较小；从战略发展角度来看，海棠湾项目发展前景明显，为众多著名企业及投资基金所看好，参股该项目的前期土地开发将产生一定的回报。公司董事会同意参股投资三亚海棠湾家化联合开发公司。

四、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支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支行申请人民币借款，借款金额为壹亿元（RMB100,000,000元），期限为一年。本次借款由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同意聘任陆永良同志担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决议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8月8日

附件：陆永良同志简历
（本页无正文，仅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文本之签字页。）

董事签字：

朱胜杰               孙  勇                 傅  平

————————     ————————      ————————        （签名）             （签名）               （签名）

  田汉雄                 张慧娟                 戴智伟

————————       ————————    ————————（签名）               （签名）            （签名）

卓福民                 芮明杰                徐国祥

————————     ————————       ———————（签名）             （签名）               （签名）
附件：陆永良同志简历
陆永良：男，1949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总师室主任。现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总师室主任。

